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 

（營業部分）總說明 

   111 年度（以下簡稱本年度）截至 6 月底止營業基金計有 22 單位

（其中編製附屬單位預算者 15 單位，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者 7

單位），其半年結算報告依決算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彙案編成中央政

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營業部分）；另辦理結

束清理工作者計有 2 單位，其半年結算報告則以附錄表達。前開中央

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營業部分），隨同中

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函送審計部。至各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半年結算報告（營業部分），係以編製合併報表方式併入原投資事業半

年結算報告，不另單獨列示，其相關半年結算內容仍附於該事業表達。

茲就營業收支損益情形及資產負債實況，分述如下： 

壹、  營業收支損益情形（詳表及圖 1） 

一、收入部分 

（一）營業收入共計1兆5,342億餘元，較分配預算數增加3,254億餘

元，約增26.9％。 

（二） 營業外收入共計 306 億餘元，較分配預算數增加 194 億餘元，

約增 173.7％。 

（三）所得稅利益共計 80 億餘元，分配預算數無列數。 

（四）以上收入部分共計1兆5,730億餘元，較分配預算數增加3,529

億餘元，約增28.9％。 

二、支出部分 

（一）營業成本共計1兆5,154億餘元，較分配預算數增加4,691億餘

元，約增44.8％。 

（二）營業費用共計606億餘元，較分配預算數減少47億餘元，約減



  

7.3％。 

（三）營業外費用共計336億餘元，較分配預算數增加90億餘元，約

增36.6％。 

（四）所得稅費用無列數，較分配預算數減少47億餘元。 

（五）以上支出部分共計1兆6,097億餘元，較分配預算數增加4,686

億餘元，約增41.1％。 

三、本期淨損 

以上收支互抵後，獲本期淨損 367 億餘元，較本期淨利分

配預算數反盈為虧，相差 1,156 億餘元，主要係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化石燃料價格較預算高，支出增加致虧損擴大，及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因國際市場天然氣需求增加致進口成本

攀升，但為配合穩定物價政策，售價未配合氣價公式足額調整

等所致。 

表  國營事業收入、支出與本期淨利（淨損） 

                                               單位：新臺幣億元 

項目 實際數(1) 分配預算數(2) 比較增減(1) - (2) 

總收入 15,730.09 12,200.15 3,529.94 

營業收入 15,342.82 12,088.06 3,254.76 

營業外收入 306.82 112.09 194.73 

所得稅利益 80.45  80.45 

總支出 16,097.53 11,411.25 4,686.28 

營業成本 15,154.61 10,463.12 4,691.49 

營業費用   606.27       653.88 -47.61 

營業外費用           336.65           246.51 90.14 

所得稅費用  47.74 -47.74 

本期淨利（淨損） -367.44 788.90 -1,156.34 



 

 

  

  

圖1 國營事業收入、支出及本期淨利（淨損） 

貳、資產負債實況（詳圖 2） 

一、資產總額 42 兆 759 億餘元，包括： 

（一）流動資產 10 兆 8,234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之 25.7％。 

（二）  押匯貼現及放款 5 兆 9,243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之 14.1％。 

（三） 基金、投資及長期應收款 20 兆 2,576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

之 48.1％。 

（四）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共計 4 兆 300 億餘元，

占資產總額之 9.6％。 

（五）投資性不動產 4,617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之 1.1％。 

（六）無形資產、生物資產及其他資產共計 5,788 億餘元，占資

產總額之 1.4％。 

二、負債總額 38 兆 1,511 億餘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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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動負債 19 兆 1,164 億餘元，占負債及權益總額之 45.4％。 

（二）存款、匯款及金融債券 14 兆 6,774 億餘元，占負債及權益

總額之 34.9％。 

（三）央行及同業融資與長期負債共計 1 兆 2,054 億餘元，占負債

及權益總額之 2.9％。 

（四）其他負債 3 兆 1,517 億餘元，占負債及權益總額之 7.5％。 

三、權益總額 3 兆 9,248 億餘元，包括： 

（一）  資本 1 兆 4,456 億餘元，占負債及權益總額之 3.4％。 

（二）資本公積 2,500 億餘元，占負債及權益總額之 0.6％。 

（三） 保留盈餘 1 兆 1,174 億餘元，占負債及權益總額之 2.7％。 

（四）累積其他綜合損益及非控制權益共計 1,387 億餘元，占負債及

權益總額之 0.3％。 

（五）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數 9,729 億餘元，占負債及

權益總額之 2.3％。 

圖2 國營事業資產、負債及權益 

  

  

單位：新臺幣億元 
負債 381,511.52 

資產 420,759.89 

權益 39,248.37 


